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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戴岳先生、张进先生、监事陈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8,945,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4%）的股东戴岳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5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持有公司股份 961,
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的股东张进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61,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持有公司股份116,
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的监事陈于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戴岳先生、张进先生、监事陈于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戴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945,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4%；股东张进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961,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公司监事陈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6,97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0%。

二、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戴 岳

张 进

陈 于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3,520,500

961,647

29,200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00

0.82

0.02

以上股东各自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各自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1、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承诺具

体内容如下：

（1）股份限售安排以及自愿锁定承诺

股东戴岳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并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

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八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二个月之后的三十

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股东张进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上述锁定期外，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并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

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所持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八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二个月之后的三十

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减持意向承诺

股东戴岳先生承诺：承诺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

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承诺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并且，如承诺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将向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股东张进先生承诺：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股票锁定期满

后，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

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本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本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并且，如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将向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2、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3、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上述股东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亦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戴岳先生、张进先生、陈于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5-025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于2025年6月13日14：30在深圳湾科技生态
园11栋A座43层1号会议室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3日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6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层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总议案统一表决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2025年度预算指标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内容：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第

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 4月 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公告资料。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如有）、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2、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11日、6月12日上午9:00-下午17:00及会议现场投票前。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层董事会办公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55-25863061

传真：0755-25863012
联系人：牛佳琪、李鸿良
（五）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有关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询，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006；投票简称：振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 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总议案统一表决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2025年度预算指标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委托人对“同意”、“反对”、“弃权”三项委托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号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2、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
可以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股票代码：000006 股票简称：深振业A 公告编号：2025-014

债券代码：148280 债券简称：23振业01

债券代码：148395 债券简称：23振业02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5

629,025,835

52.33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

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95,589

比例（%）

99.8839

反对

票数

613,131

比例（%）

0.0975

弃权

票数

117,115

比例（%）

0.018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87,744

比例（%）

99.8827

反对

票数

616,061

比例（%）

0.0979

弃权

票数

122,030

比例（%）

0.019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71,639

比例（%）

99.8801

反对

票数

631,166

比例（%）

0.1003

弃权

票数

123,030

比例（%）

0.019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80,839

比例（%）

99.8816

反对

票数

616,466

比例（%）

0.0980

弃权

票数

128,530

比例（%）

0.0204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330,639

比例（%）

99.8895

反对

票数

575,666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119,530

比例（%）

0.019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396,446

比例（%）

99.8999

反对

票数

540,204

比例（%）

0.0859

弃权

票数

89,185

比例（%）

0.014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4,984,244

比例（%）

99.3575

反对

票数

3,921,096

比例（%）

0.6234

弃权

票数

120,495

比例（%）

0.01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351,031

比例（%）

99.8927

反对

票数

568,319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106,485

比例（%）

0.017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对外签署银行借款相关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376,576

比例（%）

99.8968

反对

票数

538,939

比例（%）

0.0857

弃权

票数

110,320

比例（%）

0.017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846,688

比例（%）

99.7503

反对

票数

604,834

比例（%）

0.2074

弃权

票数

123,170

比例（%）

0.042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96,811

比例（%）

99.8841

反对

票数

595,754

比例（%）

0.0947

弃权

票数

133,270

比例（%）

0.021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295,261

比例（%）

99.8839

反对

票数

595,234

比例（%）

0.0946

弃权

票数

135,340

比例（%）

0.0215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452,021

比例（%）

99.9088

反对

票数

480,969

比例（%）

0.0765

弃权

票数

92,845

比例（%）

0.0147

1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8,419,091

比例（%）

99.9035

反对

票数

516,034

比例（%）

0.0820

弃权

票数

90,710

比例（%）

0.0145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8,201,171

比例（%）

93.5099

反对

票数

40,730,144

比例（%）

6.4751

弃权

票数

94,520

比例（%）

0.015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议案名称

选举虞仁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晓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吕大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贾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瑜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551,093,789

550,630,936

549,646,860

550,615,738

550,607,5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87.6107

87.5371

87.3806

87.5347

87.533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7.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7.01

17.02

17.03

议案名称

选举朱黎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范明曦女士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牟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546,980,345

552,383,971

552,399,99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6.9567

87.8158

87.818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10

11

12

13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7.01

17.02

17.0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2024年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选举虞仁荣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晓东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吕大龙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贾渊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瑜女士为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朱黎庭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范明曦女士为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牟磊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16,645,102

213,232,900

216,546,487

216,545,467

216,543,917

216,700,677

213,475,106

213,012,253

212,028,177

212,997,055

212,988,837

209,361,662

214,765,288

214,781,314

比例（%）

99.7103

98.1399

99.6649

99.6645

99.6638

99.7359

98.2513

98.0383

97.5854

98.0313

98.0275

96.3581

98.8451

98.8525

反对

票数

540,204

3,921,096

604,834

595,754

595,234

480,969

-

-

-

-

-

-

-

-

比例（%）

0.2486

1.8047

0.2784

0.2742

0.2740

0.2214

-

-

-

-

-

-

-

-

弃权

票数

89,185

120,495

123,170

133,270

135,340

92,845

-

-

-

-

-

-

-

-

比例（%）

0.0411

0.0554

0.0567

0.0613

0.0622

0.0427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5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6.00（16.01、16.02、16.03、16.04、16.05）、议案 17.00（17.01、17.02、17.03）涉及的所有子议案，均采

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已对议案10-12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成立、蓬金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完成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2025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结果，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成员为虞仁荣先生、吴晓东先生、吕大龙先生、贾渊先生、仇欢萍女士、陈瑜女士、范明曦女士、牟磊先生、
朱黎庭先生；其中虞仁荣先生为董事长，仇欢萍女士为职工董事，朱黎庭先生、牟磊先生、范明曦女士为独
立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董事虞仁荣先生、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董

事虞仁荣先生；
2、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牟磊先生、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独立

董事牟磊先生；
3、提名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董事仇欢萍女士、独立董事牟磊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

范明曦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牟磊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独

立董事朱黎庭先生。
二、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崧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贾

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徐兴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王崧先生、贾渊
先生、徐兴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任
职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三、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任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

任周舒扬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任冰女士、周舒扬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虞仁荣先生：
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1990年7月至1992年5月，任浪潮集团工程师；1992年6月

至1998年2月，任香港龙跃电子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1998年2月至2001年9月，任北京华清兴昌科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1年 9月至 2020年 11月，任北京京鸿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3年 5月至 2020
年10月，任深圳市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任香港华清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5月至今，先后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2014年7月至2021年1月，任
北京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7月至今，任武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今，任
上海京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7年9月至今，任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2月至今，任青岛清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2024年5月至今，任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虞仁荣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3,472,250股，通过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股份74,132,662股，共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3.49%。虞仁荣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仇欢萍女士：
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8年7月至1999年1月，任海尔3C商务部助理；2000年1月

至2001年12月，任上海明释电脑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2年1月至2003年8月，任奥多（上海）建筑制
品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3年9月至今，先后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资深人力资源总监；2018年9月至
今，任上海诚扫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仇欢萍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88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03%，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黎庭先生：
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7年至2017年先后任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执行主任、主任；2017年至今先后任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执行主任、主任；2019年6
月至今，任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 6月至今，任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12月至2025年1月，任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
事。

朱黎庭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明曦女士：
女，1979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学历。2003年7月至2008年10月先后任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环球

市场部门分析师、副经理、副总裁；2008年10月至2024年3月先后任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执行董事、董
事总经理。

范明曦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牟磊先生：
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83年6月至1996年9月任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助理主任会计

师；1996年10月至2023年6月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24年2月至今，任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牟磊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崧先生：
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1998年8月至1999年5月，任东芝电子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事务

所销售；1999年5月至2000年8月，任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市场工程师；2000年8月至2013年10月，任安
森美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总监；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任尼得科压缩机（北
京）有限公司总监；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楼世电子（上海）有限公司高级总监；2017年10月至今，任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9年6月至今，任瑞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1月至今，任豪威模拟集成电路（北京）有限公司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豪威芯仑传感器（上海）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豪威触控显示科技（绍兴）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今，任公
司总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1月至今，任豪威触控与显示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2021年7月至今，任上海豪威集成电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
事；2021年9月至今，任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21年12月至今，任豪威集成电路（成都）有限公司董
事；2022年5月至今，任豪威北方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6月至今，任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任武汉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2年8月至今，任思睿博半
导体（珠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任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任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任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9月至今，任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经理；2023年4月至今，任湖南芯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任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2023年7月至今，任绍兴韦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王崧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31,3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1%，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贾渊先生：
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6年8月至2001年7月，任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经理；2001年8月至2011年1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11年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
监；2011年 2月至 2021年 9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年 11月至今，任上海夷易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8年12月至今，任合肥韦豪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月至今，任豪
威模拟集成电路（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今，任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
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贾渊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920,64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2%，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兴先生：

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2006年8月至2011年12月，任毕马威华振会计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经理；2012年1月至2021年2月，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21
年3月至今，任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负责人；2021年7月至今，任上海豪威集成电路集

团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2月至今，任豪威集成电路（成都）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6月至今，任武汉韦尔半

导体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8月至今，任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22年8月至今，任豪威光

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8月至今，任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8月至今，任上

海全览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 8月至今，任思睿博半导体（珠海）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 8月至

今，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9月至今，任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9月至

今，任豪威半导体（太仓）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12月至今，任绍兴豪威微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
年 4月至今，任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 4月至今，任湖南芯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2023年8月至今，任豪威芯仑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3月至今，任浙江芯测半导体有限公

司董事；2025年2月至今，任浙江芯测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

徐兴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任冰女士：

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2015年7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1月至

今，任上海韦孜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7月至今，任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1月至

今，任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1年1月至今，任豪威触控

与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8月至今，任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监；2021年9月至今，任董事会秘

书；2021年12月至今，任豪威集成电路（成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5月至今，任豪威北方集成电路有限公

司监事；2022年6月至今，任上海景芯豪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2月至今，任绍兴豪威微显示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任冰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6,19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3%，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舒扬女士：

女，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2020年6月至2022年7月，任公司监事；2017年3月至今，先后

任公司证券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周舒扬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10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于2025年6月5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虞仁荣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公

司董事会同意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职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董事虞仁荣先生、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董

事虞仁荣先生；

2、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牟磊先生、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独立

董事牟磊先生；

3、提名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董事仇欢萍女士、独立董事牟磊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

范明曦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独立董事牟磊先生、独立董事范明曦女士，主任委员：独

立董事朱黎庭先生。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崧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贾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兴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任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舒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